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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维护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正常秩序，保障

师生员工人身与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方针，始终坚持把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作为实验室安全工

作的底线。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范围内各级各类科研实验室和实训场所。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的要求，根据“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学

院、实验室二级管理责任体系，全面落实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制，建立健全安

全管理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实验室安全、高效运行目标。 

第五条 学院党政负责人是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负责实验室安

全管理。学院分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领导协助第一责任人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



工作。学院指定一名工作人员担任实验室安全管理员，协助做好实验室安全管

理工作。 

第六条 实验室（课题组，下同）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工作直接责任人，

负责本实验室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第七条 实验室使用者是实验室安全工作当事人，须对本人或指导的其他人

员实验安全负责，应自觉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根据要求履行实

验室安全管理责任。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八条 化学品安全管理。使用化学品的实验室，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学

校规章制度执行，配备必要的设施和设备，加强各环节安全监督与管理，包括

化学品（含气体，下同）采购、领用、存贮、使用、登记等环节。做好实验废

弃物收集、处置，严禁混入生活垃圾。 

第九条 生物安全管理。实验室开展病原微生物研究须具备相应安全等级资

质，场所和安防设施应达到相应要求；病原微生物采购与保管符合有关规定；

实验过程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实验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有必要的安全防

护措施；转基因试验须按有关规定进行，转基因试验废弃物须按有关规定收

集、处置。 

第十条 仪器设备安全管理。加强仪器设备操作人员培训，严格执行仪器设

备特别是高值精密仪器设备、高速运转设备、高温高压设备、超低温及其它特

种设备的操作规程；定期开展维护保养、检修，建立保养及检修档案，落实相

应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措施；对服役时间较长且具有潜在安全隐患的仪器设备



应及时报废，消除安全隐患。特种设备应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操作人员应按

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第十一条 辐射安全管理。涉及放射源的实验必须在学校专门实验室开展，

实验室工作人员须经过专门培训并持证上岗，定期参加职业体检；涉源场所及

其设施设备符合安全要求，进入涉源场所开展实验的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在做

好防护的前提下，严格按操作规程开展实验；放射源及放射性物质采购、存

贮、保管以及放射性实验废弃物暂存、处置，须符合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水电气安全管理。定期检查实验室配电箱、电源插座等使用状

况，仪器设备应使用固定插座，大功率电器应使用专用插座，必要时使用防

爆、防水插座，禁止使用接线板串接供电，未经批准，不得使用明火电炉，不

得超负荷用电。 

定期检查实验室给排水（含纯水、污水等，下同）管线使用状况，定期检

查、检测冷却冷凝系统管线、各类气体管线使用情况，避免因管线老化、腐

蚀、堵塞、泄漏等情况引发安全事故。 

实验室水、电、气等管线改造，应根据学校有关维修工程管理的规定实

施。 

第十三条 消防安全管理。实验室须按规范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如灭火器、

灭火毯、砂桶、砂箱等），存放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妥善保管，定期检查，及

时更新，保持良好状态；应定期开展实验室人员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普

及本实验室化学试剂特性、应急处理措施及消防器材使用方法，保持消防通道

的畅通。 



第十四条 安全防护管理。实验人员应根据实验操作需要穿着实验防护服、

佩戴防护眼镜、安全帽或防护帽，长发不得外露，进行化学、生物和高温实验

时，不得佩戴隐形眼镜；对存在振动、噪声、高温、高压、辐射、强光闪烁等

场所，要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落实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实验室应根据潜在危险因素，配备必要的门禁、烟雾报警、监控、通风、

防护镜或面罩、应急喷淋、危险气体报警等安全设施和防护用品，并做好设施

和用品的维护、保养、检修、更新等工作。各种安全设施设备不准借用或挪

用。 

第十五条 人员安全管理。实验室使用者都有接受安全教育和培训的义务。

在使用仪器设备前，相关人员必须接受操作规程及相关安全防护知识培训；特

殊岗位人员须持证上岗。 

第十六条 实验场所与环境安全管理。实验室应张贴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

通风、除尘及空气调节设施运行正常；仪器设备、橱柜、实验台桌及试剂耗材

等分类摆放、整齐有序；地面、台面保持整洁，及时清理废旧物品，不堆放与

实验室工作无关的物品。 

第十七条 内务管理。实验室须张贴安全信息牌，建立值日制度。实验室区

域严禁吸烟、烹饪、饮食等，不得在实验室留宿和进行娱乐活动。做到“四

防”（防火、防盗、防破坏、防灾害事故）、“五关”（关门、关窗、关水、

关电、关气）、“一查”（检查仪器设备）。 

第四章 安全教育与准入制度 



第十八条 安全教育可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实验室安全知识宣传、讲座、考

试、竞赛及课堂授课、应急演练等。各课题组应根据其专业特点创新安全教育

方法，开展安全教育活动。要特别加强对新生、新入职教师员工的安全教育。 

第十九条 实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全院所有学生均须参加学校统一举办

的实验室安全普及性知识教育和考核；对进入实验室学习、研究及从事实验室

安全管理的师生员工及其他人员组织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实

验室工作。 

第五章 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 

第二十条 学院建立实验室安全检查和督导制度，定期(每月不少于 1 次)开

展实验室安全检查，记录检查情况及隐患的整改情况。 

第二十一条 各课题组应积极主动配合学院组织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对检查

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须立即整改，对短期内无法完全整改的，须制订防范措施和

整改计划，按计划实施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较重大安全隐患，限期整改，并

对整改结果进行跟踪和复查。对安全隐患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一经认定，

学院将根据有关规定，实施责任追究。 

第六章 应急预案与事故处理 

第二十二条 根据实验室安全需要，学院结合实验室特点，制定适合本学院

实验室特点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积极有效

的应急措施，防止危害扩大蔓延，同时保护好现场，及时上报。对事故瞒报、

不报的，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在承担校外教学、科研实验任务时，应加强安全教育，

做好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明确安全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农学院院办负责解释。 


